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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4 月 15 日，投诉大新镇古文村李
某球碾米坊噪声污染问题处理情况存
在质疑：1.噪声监测结果存在质疑，
没有开机进行碾米作业，给予投诉人
的答复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乡村区域
噪声值。2.安装隔音门，噪声污染仍
然存在。2018 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
反映，未得到有效处理，相关部门不
作为。投诉人要求碾米坊搬到中间房
子进行作业。

大新镇古文村李某球的碾米厂作
业时产生严重的噪声，影响到附近的
居民。4 月 14 日反映后，相关部门去
现场调查并要求其整改。整改内容是
休息时间不允许碾米，碾米厂内不允
许有排气扇等。投诉人认为，该碾米
厂在休息时间碾米影响投诉人休息，
在正常上班时间碾米，影响投诉人上
班治病。投诉人希望该碾米厂能搬到
碾米厂老板中间的那间房子进行碾米
加工。希望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该
问题。

1.港北区人民中路红旗纸厂，夜

间排放生产废气，污染周边环境。2.

港南区南江社区南江古码头，有两个

修理船只的半潜船修理铺，修理产生

的油污直排郁江，喷漆臭味污染。

新建巷建行小区一楼店铺进行装
修，近几天来，在中午和晚上居民休
息时间装修施工噪声扰民，影响附近
居民休息。

1.平南县大洲镇速生桉种植污染
环境未引起政府重视；2.大洲镇沙冲
村垃圾池设置不合理，臭气冲天，污
水横流，群众多有怨言，多次反映未
得到解决；3.覃某占用河道建房，影
响河道流通，村委至六尾屯一带河道
垃圾堆积，污染河流；4.村民生活污
水直排，污染河流。以上问题曾多次
向县、乡镇政府反映，未得到解决，
乡镇政府存在不作为、慢作为行为。

大圩镇龙眼桥附近贵港市迅达皮

革加工厂旧工业场地约有 55000 平方

米。2018 年该厂被作为淘汰落后产能

进行拆除，拆除后，佛山市绿盛雄美

塑料有限公司贵港分公司拟申请使用

该地块建设厂房，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以皮革厂旧址场地内存在污染问题，

需修复后方可使用为由拒绝该企业使

用。但现在这块污染场地未进行治

理，但却建设了印染企业、养殖企

业、家具厂等企业，当地生态环境部

门都知道，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

听之任之，完全不管，不作为。之前

向 12345 热线投诉该问题，还受到当

地相关政府人员的电话威胁。

河南开发区郁江新城小区 （桂平
市艺术学校旁） 旁边有个桂平市枢纽
发电站，发电过程中噪音比较大，24
小时都听得到发电机组产生的噪音，
夜间难以入睡，严重影响居民休息。
投诉到当地相关部门后，反馈说正在
处理，但至今都没有效果。

寻旺乡长安工业园旁有两家洗沙
场，分别是铭阳沙场和浩源沙场，洗
沙产生的污水直排郁江，还存在机械
设备噪声扰民问题。

石龙开发区祈福新城二十四米大
街南街口处的利康大排档，煤气炉喷
油声、排油烟机声 、食客的嘈杂声、
猜码声很刺耳，半夜扰民；露天大烤
炉、烧烤炉产生油烟污染；残汤、剩
饭剩菜倒街口露天的垃圾桶内，臭味
冲天，噪声、油烟、臭气污染已经影
响到周边住户居民的日常生活。曾反
映到当地镇政府，当地部门不予处理
和解决。

社坡镇中心小学路口桥头对炎林
五金店背后，多年来，这里有一户居民
养殖了十多头猪、几头牛，养殖废水、
粪便乱排乱放，臭味严重影响旁边居
民生活。现在该邻居还将继续扩建养
殖规模，新搭建了一个 100 多平米的棚
子。希望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职。

木乐镇第一初级中学门口，最高
的楼房下有间铁皮厂房，大约 100 平
方米，是一家小散乱污加工厂，主要
使用胶制作衣服烫花。该加工厂距离
学校约 20米，在加工过程中，产生有
害气体直接排出，且伴有非常浓重的
异味，严重影响学校师生及周边群众
的生活和健康。多次投诉到当地相关
部门，到现场检查都是走过场，不进
行处理。希望督促当地依法依规拆除
该加工厂。

安怀镇团罗村桂辽屯村民苏韦定

在宅基地自建腐竹加工厂，生产过程

中设备噪声大，烟囱排烟污染空气，

污水排到撂荒的水田，发黑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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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2021 年 4 月 22 日，贵港市平南县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对该碾米厂正常生产时周
边环境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碾米厂厂界东南大门监测值为 83 分贝，厂界西南面监测值
为 71 分贝。5 月 8 日，再次委托第三方监测有限公司对该碾米厂正常生产时周边环境噪声监测，待
监测结果后作进一步处理。两次监测均在正常开机碾米过程中进行，平南县未划分乡村区域声环
境功能区。因此，无法对该碾米厂噪声监测值进行评价。平南县大新镇人民政府于 5月 5日上午组
织工作人员与碾米厂经营者李某球协商在店门口安装隔音门，但其认为安装后，不利于碾米厂内部
散热，没有同意安装隔音门。

2.平南县已多次对该碾米店进行调查和处理，该碾米厂也进行了多次整改，更新了碾米机和配
糠机并安装机座减震垫，砌砖密封了排气口，对减弱噪声排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碾米厂也未在作
息时间进行生产，减少了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有关部门进行多次调解，由于李某球不接受搬迁建
议，问题未能得到化解，该碾米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目前没有相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支持强制搬迁。平南县已书面告知并在信访平台答复投诉人，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相邻方影响的问题，根据 2018 年 1 月 29 日，原贵港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李宏飞等环境污染信访
事项申请复查的意见书》和《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对投诉人反映李某球碾米店提出的相同信访事
项，平南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8年 12月 24日出具了不再受理告知书。

1.2021年 4月 22日，贵港市平南县生态环境局曾委托贵港市第三方监测有限公司对该碾米厂生
产时产生的噪音值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碾米厂厂界东南大门监测值为 83 分贝，厂界西南
面监测值为 71 分贝。平南县大新镇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上午组织工作人员对紧挨着碾米
厂周边 7 户居民进行调查，均表示碾米厂中午和夜间不营业。除李某飞户反映有极大影响外，其他
居民均反映碾米厂并不产生严重的噪声和粉尘污染问题，对周边居民影响不大。部分群众表示碾
米店已经在这里营业了 20 多年，对周边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较大便利，希望碾米店能够继续
正常营业。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7 日，工作人员多次在午间突袭核查，均未发现碾米厂营业。相
关部门现场只是强调该厂中午和夜间不能碾米作业，并没有不允许在碾米厂内有排气扇。

2.经核实，平南县人民政府已多次对该碾米厂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多次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解，
由于李某球不接受搬迁建议，无法满足投诉人要求。该碾米厂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目前没有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支持强制搬迁。平南县已书面告知并在信访平台答复投诉人，建
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邻方影响的问题。

1.2021 年 5 月 7 日，执法人员到广西贵港市红旗纸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该公司处于停产检修
设备状态。该公司生产废气主要由一台 35t/h 循环流化锅炉产生，经炉内脱硝,布袋除尘、文丘里麻
石水膜脱硫工艺处理后通过烟囱高空排放，烟囱排放口安装有自动监测设备，经查在线监测历史数
据，废气排放均达标。手工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无组织臭气浓度达标。由于该公司卫生防护距离
不够，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居民区仍有一定影响。

2.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船坞分别为港宏 02号浮船坞和贵船坞 109号浮船坞。浮船坞在船舶
维修结束下沉过程会将船舶维修过程中未清理干净的少量铁锈、机油流入江中，现场检查时，该 2
个浮船坞正在开展船舶维修作业，未发现企业将油污直排郁江，在浮船坞周围的江面上可以看到少
许漂浮油污。2个浮船坞没有喷漆工序，使用的涂漆方式为涂刷漆，该工序没有相关环保设施。

5 月 8 日上午，我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新建巷建行小区 107 号现场核查，发现有 5 位工人在装
修作业，作业过程中存在噪音现象，并伴有少量装修粉尘。经查，该业主确实存在休息时间作业产
生噪音扰民的现象。

1. 经查，平南县大洲镇辖区范围内并不是桉树禁止种植区域，也没有利用基本农田种植桉树。
2020 年 12 月 25 日，平南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平南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桉树等人工用材林更新改造
工作的通告》（平政通〔2020〕11号），明确了禁止种植桉树区域、人工用材林主伐年龄，鼓励用材林经
营者科学经营人工用材林，降低经营强度，减少对土壤、环境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工用材林与
自然和谐共生。

2.该垃圾池 2020 年由广西御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原址重新修建并管理，为一个半开式铁皮
棚池，四周围挡加棚盖，但地面未硬化，亦无砖砌裙角，挡板距离地面有约 30 厘米的间隙，垃圾渗滤
液会流出池外。现场检查时池内有少量垃圾，靠近会闻到一定臭味。该垃圾池与最近居民住房直
线距离约 50 米，与沙冲村的小溪沙冲河相隔 1 米，垃圾堆存产生的臭气会对居民有一定影响，渗滤
液流入河流会污染水体。2016年以来，平南县没有接到该垃圾池的投诉信息。

3.经查，2021 年 5 月 5 日，覃某贤在自己地块边界砌砖设置围挡，拟对场地绿化后用作停放车辆
使用，未进行水泥硬化和房屋建设。该地块长 13 米，宽 3 米，距沙冲河河岸 1.5 米，未发现占用河道
建房、影响河道流通情况。村委至六屋屯的沙冲河河段长约 800 米，村委在河道小桥旁设置有 2 个
临时垃圾桶，由于距离太近，当生活垃圾超出垃圾桶容量后容易溢出流入沙冲河。现场检查时，未
发现沙冲河流存在垃圾堆积现象。

4.大洲镇沙冲村有 18 个自然屯 887 户，每户家中均建有化粪池，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作为农田、旱地农作物灌溉使用；现场检查发现沙冲河水体较清，未发现污水直排污染河流现象。

5.经核实，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往未接到群众关于上述问题的电话、信件、上门
等相关投诉。

贵港市迅达皮革加工厂位于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镇石古路龙眼桥旁，占地面积 55373.90 平方米。
该厂已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主动拆除了厂房及生产设备，并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获得原贵港市环境保
护局《关于贵港市迅达皮革加工厂淘汰落后产能项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的批复》

（贵环财〔2013〕3号），同意通过验收。
2017 年，我市将该厂地块列为疑似污染地块，并纳入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2018 年 3 月 1 日贵港市港北区环境保护局要求该地块土地使用人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土壤环
境初步调查，但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人未按时间要求完成土壤环境调查工作。经再次督促，目前，该
土地使用权人正在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尚未确定是否为污染地块，无法开展修复治理工
作，因此无法将该地块转为他用，也无法对佛山市绿盛雄美塑料有限公司贵港分公司 2018年 9月 12
提交的环评文件进行审批，并非以皮革厂旧址场地内存在污染问题不予批复。

现场调查发现贵港市港北区喜兴服装厂和杨旺添家具小作坊于 2020年底利用贵港市迅达皮革
厂原厂房进行生产，均属于环评豁免行业。贵港市利盛源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10月开
工建设，未投产。以上企业属于非法改变土地用途、未取得合法准建手续先行建设行为。根据相关
要求，已责令该地块内的企业停止生产经营行为，并由辖区政府和地块所有权人动员相关企业主动
搬离。

我市有关部门接到群众的投诉，依法依规开展处理工作，耐心对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不存在电
话威胁投诉人的情况。

港北区相关部门和大圩镇政府多次和绿盛雄美有限责任公司沟通解释环保等政策，但该企业
主拒绝听从政府相关人员的解释工作。5 月 10 日，调查组实地调处时，亦用私家车堵住迅达皮革厂
地块出入口，并进行质问，不配合调查。

1.调查组现场核查，桂平发电厂先建，郁江新城小区后建，中间一墙之隔。由于该电厂与变电站
的特殊性，基本 24 小时运行，经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电厂厂界噪声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昼间达标但
夜间超标。

2.贵港市桂平市生态环境局在两次收到群众对该发电厂的投诉后，及时派人进行调查处理并及
时答复，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电厂厂界噪声进行监测，责令督促该发电厂进行整改。市、县两级生
态环境部门主要负责人约谈该电厂负责人。该电厂制订了整改方案，委托广西腾盛建筑有限公司
进行整改，对发电厂母线廊道抽风机口安装室外声屏障隔音板，但根据现场安全生产实际，该厂两
台变压器周围无法安装声障屏之类的设施。

1.现场调查时，2 家沙场处于停产状态，铭阳沙场因政府开展清“四乱”行动，项目于 2020
年 10 月停产至今，场地内存放有少量沙石。浩源沙场因没有生产原料供应已停产了两个月，现
场未储存有砂石原材料和成品机制砂。因沙场停产现场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但发现 2 个沙场的
洗沙废水沉淀池铺设有排水管通往郁江并有废水排放痕迹，沙场生产时的噪声对周边居民产生一
定的影响。

现场调查核实时，该大排档正常经营，抽油烟机及油烟净化器正常运行，经处理后的油烟最
终通过 10 米高的专门排气筒引致楼顶排放。在该大排档北面的约 6 米的居民住宅区可听到煤气
炉、抽油烟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以及经营产生的人群喧哗等社会噪声。在一楼围墙外有一个烤
炉，产生的油烟无收集处理设施。在大排档的门口和洗碗、洗菜池分别设置有敞口垃圾桶 2 个，
用于存放食物残渣及生活垃圾，可闻到异味。调查当日夜间，该大排档不进行经营活动，经调
查，该大排档确实存在夜间经营，煤气炉、抽油烟机、油烟净化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以及猜码、
喧哗吵闹影响到居民的情况。

2020 年 12 月 15 日，桂平市石龙镇人民政府根据群众反映，组织相关部门到该大排档进行了
调查处理，并现场下发了 《环境污染整改通知书》，该大排档接到整改通知书后，安装了油烟处
理器，加高排放油烟的排气筒，停止了烧烤的经营活动，食物残渣及时处理，并劝导顾客晚上 22
时后不得猜码。

现场调查核实时，张某忠养殖户正常养殖生猪和牛，在靠近养殖场时闻到一股明显的恶臭气
味，恶臭气味对养殖户紧邻的居民造成较大影响。该养殖户目前存栏有肉猪 23头、仔猪 9头，牛
2头；该养殖户沉淀池废水有明显的渗漏进入甘塘河现象。

现场调查时，该养殖户在其养殖场地上新搭盖了约 130平方米的星铁棚，新建好 5间猪舍，目
前尚未投入使用。

现场检查时，该厂两条烫画生产线正常生产，一条烫画生产线停止生产，生产车间内可闻到
刺激性气味，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后排放，排放口出可闻到刺激性气味。2020 年 6 月至今，桂平市
木乐镇人民政府共接到政府热线“12345”转办的群众反映该厂问题投诉件共 2件，均进行了调查
处理并进行了回复，但废气处理设施至今尚未建成投入使用。

1.2021 年 4 月 25 日，安怀镇人民政府、贵港市平南生态环境局已要求该腐竹加工坊停业整
顿，至今未开工生产。经查，该厂日常生产时间为早上六时开工，磨豆时间为 12 分钟至 13 分
钟，机器噪音主要是 5.5 千瓦的电机开机磨豆产生的噪音。该腐竹厂使用木柴作为燃料，木柴燃
烧时产生的烟气经 6 米高的烟囱排放，由于该腐竹厂离最近住户只有一墙之隔，烟囱低于隔壁住
户楼顶，烟囱排放的废气会对周边产生一定的影响。

2.该腐竹厂生产期间每天产生的废水约 50 公斤，主要为洗黄豆以及冲洗生产设备的废水。生
产废水通过三级化粪池沉淀处理后经排污管引至离厂房 20 米外的荒地（山沟）排放，排出的废水基
本被荒地消纳，废水排污口有轻微异味，未发现有发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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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我市将责成平南县继续做好矛盾调处、化解工作，建议
投诉人按照 《民法通则》，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邻影响的问
题，要求碾米厂进一步加强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合
理安排作业时间，在可能的范围内减少机械声音对周围居民
的影响，继续加强对该碾米厂日常作业时间的监督和巡查。

我市将责成平南县继续做好矛盾调处、化解工作，建议
投诉人按照 《民法通则》，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邻影响的问
题，要求碾米厂进一步加强生产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合
理安排作业时间，在可能的范围内减少机械声音对周围居民
的影响，继续加强对该碾米厂日常作业时间的监督和巡查。

1.我市要求广西贵港市红旗纸业有限公司按证排污，确
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同时要求其在生产期
间需在厌氧池加入除臭剂，减少臭味产生；企业在恢复生产
后，由港北区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检测，如
出现超标排污，将立案查处；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对该公司污
染处理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力度，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2.我市责成港南区政府叫停两家浮船坞停止作业，在未
完善相关环保手续之前不得擅自开工生产。

1.责令业主午间和夜间禁止作业，避免影响周围居民正常
休息。在装修过程中做好抑尘措施，防止产生的粉尘影响生活
环境，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要及时清理。2.要求小区物业落实
主体责任，提醒和监督业主休息时间不能进行装修作业。

1.平南县人民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桉树等人工用材林更新
改造工作宣传力度，积极引导造林户、造林公司降低速丰桉
林的经营强度，提高采伐年限，提倡逐渐采用近自然方式营
造人工林。

2.平南县农业农村局和大洲镇人民政府已责令广西御卓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平南分公司立行立改，将该垃圾池四周围
墙维修加固，垃圾池地面重新硬化；及时清运垃圾，确保垃
圾池和垃圾桶周边无散落垃圾。同时要求沙冲村村委另行选
址搬迁垃圾池，远离沟渠水体和居民住宅。

3.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要求覃某贤依法办理相关建房
手续，禁止违规用地建设；同时要求村委将加强对沙冲河的
监督巡查，及时清理村民堆积在垃圾池的垃圾，并撤走在桥
边的垃圾桶，提升村容村貌。

4.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责令大洲镇沙冲村委会加强对辖
区群众的宣传，落实村规民约，发挥好“五户四联”机制作
用，让村民互相监督，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作为农田、
旱地农作物灌溉使用，将垃圾规范入池入桶，不能随意丢弃。

5.要求各级政府多深入群众身边，强化担当作为，不断
提高为人民服务意识，听民声、解民忧，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要实地核查，积极回应并解决。

1.我市相关部门已责令贵港市迅达皮革厂地块内的所有
企业停止经营行为，并由大圩镇政府动员地块上的企业主动搬
迁，如拒不配合，则由港北区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依职能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开展立案查处。

2.贵港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对迅达皮革厂地
块使用者下达《关于限期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通知》，要求
地块使用者限期于 2021年 6月 10日前完成土壤环境调查。

3.2021 年 5 月 10 日，港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贵港市利
盛源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下达了《工程隐患整改停工通知
书》，港北区自然资源局向贵港市利盛源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对迅达皮革厂上新建筑
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4.港北区自然资源局正启动对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进行查处。
5.积极主动做好绿盛雄美有限责任公司等地块使用企业

人员的环保、土地使用政策的宣传和沟通工作。
6.加强对疑似污染地块的管控，督促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

定开展土壤环境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前，加强巡查检查，禁止
对疑似污染地块进行开发利用。同时，加大对辖区内散乱污企
业的排查整治力度，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企业将责令负责人进
行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依法进行取缔。

由桂平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广西西江集团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桂平发电厂、广西联讯置业有限公司及相关部门，
进一步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避免噪声扰民。

1.贵港市桂平市生态环境局现场责令 2 个沙场立即拆除洗
沙废水沉淀池排污管，加强管理，确保生产废水全部循环利
用，不外排；同时要求严格控制生产时间，中午、晚间休息
时段禁止进行生产作业。

2.2021 年 5 月 8 日，桂平市水利局于分别对 2 个沙场下发
了 《桂平市水利局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限于 5 月
15 日前自行拆除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构筑物，恢复原状，
逾期不拆除的，将强制拆除。

1.2021 年 5 月 8 日，桂平市石龙市场监督管理所向该大排
档下发了 《桂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责令该大
排档在 2021年 5月 15日前完成整改餐饮经营服务。

2.由石龙镇人民政府和石龙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持续跟进
整改落实情况，确保按要求整改到位，消除油烟、噪声和餐
厨垃圾异味等影响。

1.社坡镇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5 月 8 日下文责令张某忠立即
停止在居民区内养殖生猪和肉牛，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前全部
清空栏舍猪牛，关闭或者搬迁养殖场。

2.桂平市自然资源局现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通知书》，
责令张燊贵立即停止违法用地行为。

3.由社坡镇人民政府落实属地监管责任，跟进落实清空、
搬迁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到位，消除恶臭污染影响。

1.桂平市生态环境局对桂平市木乐镇木乐村许政印花厂
“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责令该厂停止生产。

2.2021 年 5 月 8 日，桂平市木乐镇人民政府下发 《责令停
电停产整改通知书》，责令桂平市木乐镇木乐村许政印花厂于
2021年 5月 8日前停电停产整改，并于当日采取断电措施。

3.由桂平市木乐镇人民政府制定搬迁方案并组织实施搬迁。

2021 年 4 月 25 日，平南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已责令平南
县安怀镇韦提腐竹厂停业整改。一是调整生产时间，最大程
度减少噪声对周边住户影响；二是废水经处理后作肥力回
用；三是采取加高烟囱或烟气处理设施等可行有效的措施，
改善烟气影响程度。目前，该腐竹厂一直处于停业整改状态。

下一步，我市将责成平南县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强化各
自职能作用，不断提高信访处理水平，加大对该腐竹厂监管
力度，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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